
各項兒童保護案件處理及流程

1、 兒少虐待案件

（一）受理兒少虐待案件，如為緊急個案應立即通報社政主管機關，

並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填具「處理家庭暴力與兒少保護案件調查

紀錄（通報）表」通報社政主管機關。

（二）製作報案人或舉報人報案筆錄，舉報人身分應予保密。

（三）必要時協助社會工作人員進行案件訪視、調查及安置之執行。

（四）兒少受虐緊急案件應立即通報社政主管機關給予緊急保護、安

置、或其他必要之處分；有接受診治之必要者，應立即送醫。

（5） 社政主管機關評估為兒少虐待案件並通報警察機關（如遺棄、

虐待或嚴重疏忽兒少案件等），或經兒少、兒少父母或照顧者

提出告訴，應製作施虐者筆錄及蒐證，嚴重受虐兒少應先行

由社政單位保護安置，再擇適當時間地點製作筆錄，並將全

案移送檢察機關。

2、 棄嬰（童）案件

（一）受理拾（查）獲棄嬰（童）案件，應立即協尋其家人，協尋

未果，應製作報案人或發現人談話筆錄。

（二）依查尋人口查尋作業規定，將棄嬰（童）特徵、相關資料及照

片輸入警政E網通受理報案E化平台系統「身分不明人口資料

庫」。

（三）捺印棄嬰（童）指紋、腳掌紋，現場拍照存證，並速送至醫院

救治及健康檢查。

（四）製作「處理家庭暴力與兒少保護案件調查紀錄（通報）表」，

通報社政主管機關。

（5） 通報各單位協尋，並協請媒體發布協尋。

（6） 將棄嬰（童）連同所有資料影本轉送社政主管機關辦理安置

保護事宜。

（7） 遺棄嬰（童）之人經查獲應依兒少福利法法及刑法等相關規

定偵處移送。

（8） 查獲棄嬰（童）父母或監護人，應立即通報負責安置之社政

單位。

（9） 查獲棄嬰（童）父母或監護人，如涉刑法之遺棄罪責，應蒐

集相關證據後將案件移送。

3、 失蹤兒少案件

（一）受理失蹤兒少案件報案，並依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於警政E

網通受理報案E化平台系統「失蹤人口暨身分不明者電腦網路

系統」辦理資料之輸入與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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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視個案情形，請勤務指揮中心通報（或由勤務指揮中心逕行

通報）轄內或他轄有關單位、線上警力查尋或洽請大眾媒體報

導協尋。

（三）針對上下學未歸、被抱（擄）走及不明原因或研判顯有不法集

團牽涉之失蹤兒少，應比照刑案偵查。

（四）尋獲案件應予銷案並通知協尋單位。

（五）未查（尋）獲者應持續協尋，並依規定按期訪問家屬，提供

關懷與協助。

4、 無戶籍兒少案件

發現或受理民眾舉報無戶籍兒少，應通報社政主管機關協助處

理及其他必要之協助。

5、 遊（迷）童案件

（一）發現或受理民眾舉報遊（迷）童案件，應即初步觀察兒童情

況、檢視其身體外露部分或依其口述判斷是否有未獲適當照顧

之顯徵。

（二）視個案情況，請勤務指揮中心通報轄內各單位、線上警力協尋

兒童父母或監護人，如協尋未果，應立即通報社政主管機關

協助安置事宜，必要時，得依無依兒少安置處理辦法，按捺

兒童指紋、腳掌紋、拍照、製作調查筆錄。

（四）列為查尋人口，依查尋人口業務輸入警政E網通受理報案E化

平台系統公布（身分不明人口資料庫），以利民眾查詢。

（五）通知或尋獲兒童父母或監護人，如為兒童親人出面領回，處

理員警應善盡查證之責，核對兒童與領回人之身分是否確實，

並查明其走失之原因、家庭狀況是否符合高風險家庭通報指標

及有無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法6歲以下兒童不得使其獨處之規

定，必要時，得通知警勤區員警加強家戶訪查。

（五）持續協尋案童家人6個月仍無結果，由社會局進行後續安置收

養事宜。

6、 無依兒少案件（警察機關協尋其撫養義務人）

（一）所謂無依兒少，係指依無依兒少安置處理辦法之規定，被遺

棄或走失之兒少，警察機關協尋其父母或監護人。

（二）於執行各項勤務或受理案件時尋獲無依兒少撫養義務人，應

先行以電話或言詞通知請求協尋之社政主管機關並辦理尋獲

作業。

（三）將尋獲經過及聯繫社政主管機關情形確實登載於尋獲筆錄，

並登入警政E網通受理報案E化平台系統「無依兒少扶養義務人

協尋系統」，填寫尋獲資料、無依兒少撫養義務人資料。

（四）列印查尋案件資料表、尋獲陳報單及尋獲筆錄，陳核主管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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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並以書面傳送請求協尋之社政主管機關。

（五）查獲無依兒少撫養義務人時，如涉及遺棄罪或其他刑事案件，

應即通報刑事單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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